关于做好2015年在建工地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的通知

南建设工〔2015〕114号

各在建工程施工单位：
根据佛山市南海区人口和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南海区2015年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考核方案〉和〈佛山市南海区2015年人口与计划生育综合治理职责分工落实情况调查考核方案〉的通知》（南人口计育〔2015〕8号）的文件要求，2015年全市住建系统落实人口与计划生育综合治理职责情况的自查工作现已开展，为更好地配合开展自查工作，按照卫生计生部门的工作要求，各在建工程施工单位落实以下三方面工作：
一、抓好招用外来农民工的计划生育管理，做好招用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证明查验工作，不得为政策外怀孕和生育者提供场所；
二、安排专人负责计划生育工作，并应积极配合工程所在地卫生计生部门对施工现场工人和其他居住人员的计划生育情况管理；
三、积极配合工程所在地的卫生计生部门对流动人口的清查清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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